
不是员工却印名片，中介费成了贿赂
法院：属于不法原因给付，佣金不受民事法律保护

非营运车跑网约

事故后司机赔偿2万余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月子中心查账时发现有多笔钱

款没有收到， 联系客户却都说已经

支付还能提供凭证， 钱款究竟怎么

会“不翼而飞”？ 随着调查的深入，

客服部主管杨某的嫌疑越来越大。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

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以职务侵占

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 4 年 5

个月， 并处罚金 5万元。

T 公司是一家月子中心。 2021

年 6月， T 公司经理在和财务人员

核对客户入住信息时发现， 有 5 位

客户入住后公司并未收到相应款

项。 但是当经理联系上这 5位客户

后， 她们却均表示已经付费给公司

客服部主管杨某， 还提供了相关付

款凭证。

那这几笔钱究竟到哪去了？ 感

到困惑的二人继续核对账目， 发现

了更多未收到入住客户服务费款项的

情况。 因涉及到的金额巨大， 公司立

刻派人前往徐汇公安分局报案。 随着

调查的不断深入， 种种迹象都指向杨

某有重大嫌疑。 最终， 警方在 T 公

司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抓获。 到案后，

杨某交代了犯罪事实。

2019 年 9 月， 杨某入职 T 公司

担任客服， 于一年后担任客服部主管

工作， 主要负责为客户提供服务等工

作。 由于公司没有专人负责收费， 所

以杨某也兼有收取客户费用的职责，

即让客户刷公司的 POS 机或是扫描

公司二维码进行付款。

在工作中， 杨某注意到经常会有

客户因个人原因取消入住， 久而久

之， 财务如果发现没有收到客户付

款， 就会习惯性地认为是客户取消入

住， 并不会去核实客户有没有实际入

住， 更不会因此去联系客户。 而且公

司对收据管理不严， 自己可以随便领

取收据。

发现这些管理漏洞的杨某就动起

了歪脑筋， 自己去申请了一台 POS

机， 在收取客户订金和尾款时， 让她

们通过自己的 POS 机或二维码付款，

把这些钱纳入了自己的囊中， 再自行

开收据给她们， 财务和客户也没察觉

什么异常。

经司法鉴定， 在近 2 年的时间

里， 杨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取 83 名客

户 （及其家人） 钱款， 侵占单位钱款

共计 320余万元， 据杨某供述， 均被

其用于个人消费。 此外， 检察官还发

现杨某在 2020 年 1 月曾因犯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缓刑 1

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也就是

说， 杨某在缓刑期间仍在持续违法实

行职务侵占行为。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

杨某前罪缓刑， 并以职务侵占罪， 判

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 4 年 5 个月，

并处罚金 5万元； 与前罪判决数罪并

罚， 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5 年， 并

处罚金 6万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刘蒙 郑倩

王师傅通过某汽车服务公司

承包了一辆非营运车， 从事网约

车服务。 发生交通事故后却遭到

保险公司拒赔， 汽车服务公司也

没了踪影。 究竟责任谁来担？ 司

机该如何避免网约车承包陷阱？

近日， 上海金融法院就审理了这

样一起上诉纠纷案件， 法官以案

释法，提醒司机，要警惕网约车承

包“灰产”，同时明确，非营运车辆

跑网约， 保险公司可拒赔。

王师傅经人介绍， 在某汽车

服务公司承包了一辆汽车从事网

约车运营。 然而， 这辆车其实不

属于汽车服务公司， 而是由汽车

服务公司辗转从一租车平台租

赁， 再转承包给王师傅， 车辆性

质为非营运。 租车平台为该车投

保的保险中载明， 如车辆用于租

赁或营业运输发生保险事故， 保

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次， 王师傅在开网约车时

发生了碰撞事故， 交警认定王师

傅负全责。 经定损， 对方车损价

值 22400元， 对方车辆的保险公

司先行垫付了全部理赔款， 并将

王师傅、 汽车服务公司、 承保车

辆的保险公司及租车平台告上法

庭。

王师傅认为， 自己不清楚车

辆的投保情况应由汽车服务公司

承担责任， 然而该公司早已关门

歇业、 人去楼空。 承包车辆的保

险公司以车辆在发生事故时系从

事网约车行为为由， 拒绝承担商

业险内的赔偿责任。 租车平台则

认为， 其将车辆合法出租， 尽到

了充分的注意义务， 对事故发生

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师傅与

汽车服务公司系车辆承包关系，

非雇员与雇主关系， 故汽车服务

公司不应就王师傅的侵权行为承

担责任。 针对王师傅所称的汽车

服务公司未告知车辆投保情况，

属于王师傅与公司之间的合同纠

纷， 王师傅可在承担赔付责任后

另案向该公司主张权益。 法院认

定， 王师傅车辆保险公司的免责

条款有效， 但仍应履行交强险限

额内的赔付义务， 租车平台方面

无证据反映其具有过错。

法院一审判决， 车辆保险公

司赔付交强险 2000 元， 王师傅

承担交强险限额之外的全部赔偿

责任。 王师傅不服提起上诉， 上

海金融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最终， 王师傅自掏腰包赔偿

无责方车辆损失 20400元。

法官说法>>>

警惕网约车承包“灰产”

该案承办法官、 上海金融法

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童蕾表示，

一些注册为汽车服务公司的皮包

公司， 通过各种途径， 以自用为

名， 从大型租车平台租出车辆，

然后把车辆转承包或转租赁给司

机， 让他们去网约车平台注册从

事网约车服务， 再从每位司机处

收取高于租车成本的承包或租赁

费， 从中赚取差价。 一旦司机承

包了这类车辆， 就会面临巨大的

潜在风险。

由于从租车平台租出的车辆

仅限于租车人作非营运性自用，

所投的保险范围也仅限于自用型

出租业务 。 所以 ， 根据 《保险

法》 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一旦司机在开网约车时发生交通

事故， 就会构成 “因保险标的危

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

故”， 极有可能面临保险公司拒

赔的窘境。 司机只能自掏腰包，

先行赔付全部事故损失 。 而此

时， 再想要向皮包公司追偿， 对

方往往早已人去楼空， 没有留下

任何责任财产可供赔偿。

法官提醒， 在进入网约车行

业时， 务必留心此类承包陷阱，

强化自我保护意识。 应当选择正

规的车辆发包公司， 在签订承包

或租赁合同前， 切记需核看车辆

的行驶证和保单， 明确车辆的来

源、 所有人及使用性质， 尤其要

看清车辆是否投保了营运性保

险 。 如果发包方或出租方借故

拒绝此类正当的核查请求 ， 司

机应当高度警惕 ， 拒绝签署包

车或者租车合同 ， 以免日后发

生交通事故 ， 自身承担过重的

赔偿责任。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筱嫣

本报讯 不是公司员工， 却印

“销售经理” 名片帮其他公司采购

口罩， 马女士向口罩生产商索要未

支付的中介佣金， 却被对方反戈一

击认为“索贿”。 近日经奉贤区人

民法院审理， 一审裁定马女士不应

收取佣金， 同时厂商已支付的佣

金， 因属于不法原因给付， 亦不应

受民事法律的保护。

2020 年 4 月， 上海某纺织品

公司 （以下简称纺织品公司） 工作

人员经人介绍认识马女士， 马女士

向纺织品公司工作人员发送了本人

作为上海某医疗公司 （以下简称医

疗公司） 销售经理的名片， 并在

医疗公司接待纺织品公司工作人

员。 但实际上马女士并非医疗公

司的员工， 只是经医疗公司认可

对外以医疗公司名义与纺织品公司

洽谈。

随后， 两公司达成协议签订了

三份医用口罩 《购销合同》。 其间，

马女士与纺织品公司工作人员在微信

中谈到， 纺织品公司如按每片口罩向

马女士支付一定的佣金， 马女士就去

打点供应链的同事为其优先发货。 纺

织品公司依约向马女士支付了部分口

罩佣金 15 万元 （以马女士开具的其

他商户文具费发票入账）， 余款 37.55

万元未支付。 因后续佣金未及时交

付， 马女士将纺织品公司起诉至上海

奉贤法院， 要求其支付剩余佣金

37.55 万元及利息， 纺织品公司则反

诉要求马女士退回已支付的 15 万元

佣金。 马女士认为涉案佣金系中介服

务费。 而纺织品公司则认为所谓佣金

实质上属商业贿赂。

上海奉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纺

织品公司没有委托马女士居间介绍口

罩买卖事宜， 在马女士与纺织品公司

接触伊始， 马女士发送的名片记载着

其是医疗公司销售经理， 纵观整个合

同签订、 履行过程中， 马女士的一系

列言行均能使纺织品公司产生马女士

即医疗公司员工的认知， 而医疗公司

也认可马女士是对外以医疗公司名义

与纺织品公司洽谈。 由此可见， 马女

士的身份是医疗公司委托代理人，

并非两公司的中介。 因此马女士主

张与纺织品公司存在中介合同关系

要求其支付佣金， 法院难以支持，

上海奉贤法院遂驳回了马女士的本诉

请求。

对于纺织品公司返还请求， 公司

支付所谓“佣金” 是为了优先发货。

2020 年 4、 5 月， 疫情形势紧张， 口

罩需大于求， 且纺织品公司购买口罩

是为了向国外出口， 而尽快发货能获

得商业先机， 获取更大竞争优势。 此

外， 收取 15 万元的是马女士， 医疗

公司未如实入账。 上述款项的给付违

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扰乱了市场竞

争秩序， 构成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的商业贿赂， 属于不法原因给

付， 不应受民事法律的保护。 上海

奉贤法院亦驳回了纺织品公司的反

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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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9元买黑胶唱片 收到的却是CD
法院：卖家行为构成欺诈，退一赔三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明明在某网店预订的是周杰伦

20 周年黑胶唱片， 但网店却因该

唱片发行后市场价格一路飞涨不愿

卖了， 迟迟不肯发货。 双方僵持了

近两年后商家终于发货， 但是收到

货后却只是普通的 10 周年的 CD

唱片。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批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

纷案， 依法认定卖家的行为构成欺

诈， 判决卖家退一赔三。

7000余元买黑胶唱片

因涨价网店迟迟不肯发货

2020 年 7 月， 刘先生几名周

杰伦的忠实粉丝， 得知周杰伦即将

出版发行 20 周年黑胶唱片， 第一

时间在陆某开设在淘宝网的店铺预

定了该黑胶唱片， 预订价为 7199

元， 预计同年 11月底交货。

然而到了 11 月底， 店铺非但

没有发货， 还要求买家申请退款，

理由是“货高价转了， 不会发货

了”。 包括刘先生在内的几位消费

者坚决不同意退货。 沟通无果下，

店铺看似“退一步” 地表示想要发

货可以， 但是价格需另行商谈， 愿

意按照 9999元的价格来发货。

“这明明是坐地起价， 商家一

边说没货一边高价卖给其他买家，

其他人陆续收到货都晒单了。” 刘

先生说道。

刘先生向淘宝平台投诉发货问

题， 但是投诉结果显示无法核实商

家存在违规。 就这样， 此事一直拖

到了 2022年。

2022 年 6 月， 刘先生突然收

到了周杰伦 10 周年 CD 套装， 原

来是商家为应对迟迟未发货的问题

而发了“货不对板” 的其他价值仅

几百元的 CD套装。

法院：

构成消费欺诈 退一赔三

刘先生认为， 商家为了取得更

多的利润， 要求加价才肯发货， 本

身已存在违约行为； 后又利用平台

规则， 故意发出货不对板的商品，

想迫使刘先生不得不为了资金安全

申请退款， 而达到不用履行原合同

的目的，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

基于此， 刘先生将该店铺及陆某诉

至法院， 请求解除合同， 退还货款

并支付三倍赔偿金。

庭审中， 被告店铺及陆某辩

称， 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货款， 但

不同意三倍赔偿。 被告并不存在欺

诈， 其早已告知刘先生没有货并要

求其申请退款， 但是刘先生坚持不

同意退款。 陆某为了解决问题， 只

好给原告发出了目前在市场上能够

买到的周杰伦唱片套装。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

被告订立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原

告购买黑胶唱片， 但始终未收到符

合合同约定的货物， 其合同目的未

能实现， 现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货

款，于法有据，被告对于解除合同并

退还货款亦无异议，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的争议点为被告商家的行

为是否构成欺诈。 根据双方聊天记

录显示， 被告提出以 9999 元的价

格可以卖给原告的事实， 可以认定

被告是在有条件发货的情况下拒绝

发货。 而所谓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中， 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

骗、 误导消费者，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 本案原告购买的是当时

价值 7000 余元的黑胶唱片， 被告却

向原告发出价值仅数百元的 CD 套

装， 可见被告明知自己发出的货物与

双方买卖合同指向的标的物价值相差

甚远， 显然是有意为之， 其行为具有

欺诈的故意。

至于被告抗辩称是由于原告迟迟

不肯退货， 为了解决问题才发出货不

对板的 CD套装， 且认为原告可以退

货。 对此法院认为， 被告要求原告退

货的实质系要求解除买卖合同， 在原

告不同意解除的情况下， 被告完全可

以通过正当途径来解决， 而非通过欺

诈的行为来达到目的。

据此， 宝山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

已经构成欺诈， 依法判决被告退还原

告货款并支付三倍赔偿金。

月子中心320万钱款“不翼而飞”？
“内鬼”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刑


